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密云分校

德育学分综合评定办法
为增强教育教学活力，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全面客观公正评价学生的综合表现，根据上级文件精神，结合我校的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一、德育学分的组成与记载
㈠ 德育学分由学生综合素质测评分数和公寓表现综合测评分数两部分组成，学生综合素质测评分数占60%，公寓表现综合测评分数占40%。学期末汇总德育学分总成绩，确定优秀等级（优秀等级的人数不超过班级人数的30%）。

㈡ 经系、校核定德育学分后，校、系、班对德育学分的分数和等级进行公示。公示无误后按学期记入学生的成绩单，采取百分制和等级制的记载方式。毕业学期核定各学期的成绩，平均成绩不合格者（低于65分者）不能如期毕业。

㈢ 德育学分是学生评奖、评优、专升本、推优入党、毕业资格等的重要依据。因德育学分不合格的学生要按学校的要求补修德育学分。

二、学生综合素质测评

㈠　测评、公示与记载形式

1、采用日常评价（月测评）为主，终结性评价（学期测评）为辅的评价

方式。

2、坚持每月汇总测评成绩、月公示和月警示制度。

3、学期末汇总学生综合素质测评成绩，学生综合素质测评成绩包含月测评成绩、教师学期测评成绩和加减分三部分组成，具体计算公式为：

学生综合素质测评成绩(Z)=月平均测评成绩（Z1）*70%+教师学期测评成绩（Z2）*30%+学期加减分（Z3）
月平均测评成绩（Z1）=学生互评成绩（Y1）*70%+辅导员和班委会测评成绩（Y2）*30%  

㈡ 学生综合素质月测评内容

1、考勤（20分）

2、学习态度（15分）

3、文明礼貌（15分）

4、遵规守纪（15分）           

5、诚实守信（15分）           

6、集体观念与参与活动（20分）

㈢ 任课教师学期测评内容

1、学习态度与学习能力（35分）            

2、作业完成情况和学习成绩（35分）        

3、遵规守纪与文明礼貌（30分）            

㈣　学期加分核定标准

1、担任干部（班团干部、校系干部、干事）加分

学生对干部民主测评分数占50%，辅导员测评、系领导测评、学生处、公寓办、团委教师测评分数占50%，两项加合后乘以8%计入德育学分的百分制中。

2、参加活动和获奖加分

⑴ 参加活动获奖分级别加分：国家级加8分；市级加6分；县级加4分；校级个人三等奖以上或前三名加2分。

⑵ 义务献血者加8分，积极报名和体检，但因体检不合格不能献血者加1分。

⑶ 军训优秀学员加２分。

    3、其它加分

⑴ 制止、揭发坏人坏事等见义勇为行为，经过学生处认定后加4—8分。

⑵ 维护集体利益，积极宣传集体，为集体做出突出贡献者，经各系和学生处认定后加4—8分。

⑶ 拾金不昧等其它经学生处认定需要加分的行为。

㈤ 学期减分核定标准

1、违反校规校纪受到批评警示的，系级减5分，校级减10分。

2、受到处分的，警告处分扣20分，严重警告扣30分、记过处分扣40分、留校察看处分扣50分。

3、其它有损学校形象，给学校带来较坏影响的视情节减分5-20分。

三、学生公寓表现综合测评（见《住宿生综合素质测评实施办法》）

四、说明

㈠ 非住宿生德育学分的综合成绩以“学生综合素质测评”分数为依据。

㈡ 每四周进行一次月考评，月考评、上报和公示工作在一周内完成，学生处随机抽查情况。

㈢ 学期考评项目的考评、上报在学期末完成。

㈣ 各系按统一要求按百分制核定最终分数和优秀等级（不超过班级人数的30%），在学期末报学生处。

㈤ 德育学分的分数和等级的公示工作于下一学期的第一周完成。

㈥ 学生的德育学分要按学期录入学生的成绩单，录入时非毕业学期分校班级以“综合素质测评”作为课程名称、信息班级以“操行评定”作为课程名称。学生在毕业学期的德育学分以学生的选修学分和学生的实习表现为重要依据，录入学生的成绩单时统一以 “综合素质测评”作为课程名称。

㈦ 未尽事宜，由学生处、公寓办公室负责解释。

㈧ 本办法自2007—2008学年第二学期开始试行，新办法执行前的德育学分保留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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